招标文件修改内容
1、招标文件第五章采购需求“4.4.1一体化政务平台门户体系集成开发”中修改内容：
	三、一体化政务平台移动门户APP开发集成（一期）

	1
	移动门户APP功能
	1）依托科技业务网研发一体化政务平台移动门户APP，构建一体化政务平台相关应用移动端集成体系。
2）梳理一体化政务平台移动门户APP业务需求，根据业务需求进行功能设计，包括界面样式及风格等，选择合适的技术框架，定义APP各个模块和服务。
3）APP所提供功能包括但不限于：我的代办、代办提醒、信息协同、通讯录、典型应用集成等。
4）APP应适配主流移动设备，包括手机、PAD等。


2.招标文件“第三章资格审查、评标办法和标准”附表三综合评审因素及分值分配表的商务部分修改为：

商务部分（权重23%）
	序号
	商务评审因素
	分值
	说明
	评分标准

	1
	项目团队
	6分
	客观分
	1、拟投入负责本项目的项目经理应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颁发的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证书、系统分析师证书。全部满足得2分，满足一个得1分，不满足不得分。
2、拟投入负责本项目的技术负责人应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颁发的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证书、系统架构设计师证书。全部满足得2分，满足一个得1分，不满足不得分。
3、拟投入到项目中的人员（除项目经理和技术负责人外）分别持有高级工程师职称证书、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系统架构设计师证书、IT服务项目经理证书、网络工程师证书、软件设计师证书、软件评测师证书、CISP证书，上述8类证书，全部满足得1分，不满足不得分。(同一人提供多个证书的不重复计分)
4、开发小组成员与驻场技术服务团队要求：本项全部满足得1分，不满足不得分。（1）项目开发小组人员组成和人员任务分配合理，专职参与本项目开发的各角色(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需求分析、应用开发、软件测试、系统集成、质量管理、用户培训、项目实施、运行维护等)齐全。（2）具有快速开发响应和运行维护的支持能力，能够提供40人现场技术服务团队，需提供满足本项目技术团队人员近三个月内任意一个月的社保证明或单位代缴个人所得税证明的复印件。
以上全部人员需提供人员证书复印件及投标人近三个月内任意一个月为其缴纳社保的证明材料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2
	项目业绩
	5分
	客观分
	提供2021年以来(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与本项目类似的政务信息化系统研发、服务或运维等合同案例证明，每提供1个得1分，最高得5分。【要求必须提供与最终用户签订的合同首页、合同金额所在页、签字盖章页及相关合同证明页复印件。同时，所提供的合同案例中合同的乙方必须与投标人的名称完全一致。】

	3
	公司资质
	5分
	客观分
	根据企业实力情况进行综合评审：
1、具有CCRC信息安全服务资质认证证书-软件安全开发服务资质一级，提供得2分，没有不得分；
2、具有CCRC信息安全服务资质认证证书-信息系统安全集成服务资质一级，提供得1分，没有不得分；
3、具有ISO 20000（IT服务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提供得1分，没有不得分；
4、具有隐私信息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提供得1分，没有不得分。
【资质证书需要提供有效期的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4
	公司研发能力
	5分
	客观分
	投标人具有与本项目相关类的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版权局颁发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著作权名包含：“集成规范管理类相关软著”、“数据指标管理类相关软著”、“可信数据存储类相关软著”、“数据资产分类分级类相关软著”、“综合业务协同管理类相关软著”、“业务综合管理服务类相关软著”、“资源共享服务类相关软著”、“运维管理类相关软著”、“标准化管理类相关软著”、“数据隐私保护类相关软著”， 每提供1类得1分，最高得5分。

	5
	服务承诺及保障计划
	2分
	客观分
	具有服务承诺书，提供满足各项服务要求的服务保障计划。对“承诺书要求”中的4项提供完整承诺，每作出一项完整承诺，并提供满足相应服务要求的服务保障计划，每项0.5分，未提供或不完整不得分。本项共2分。


3、本项目投标截止时间和开标时间定为2024年11月1日下午14:00，地点：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22号国兴大厦11层第一会议室（如有变更另行通知）。
